
東南科技大學場地及設施租借用暨管理辦法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99年 12 月 28日 99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9次行政會議通過 

109年 12月 15日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8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     第 1條  為有效提升本校場地及設施之租借用及維護與管理，特訂定「東

南科技大學場地及設施租借用暨管理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 2條  本校場地可申請租借用之對象包含； 

一、本校行政、教學單位及學生社團。 

二、各級公部門機關。 

三、合法登記之法人及民間團體、公司行號。 

第 3條  本校各場地之借用，不得影響本校教學、活動及公務之進行；其活

動使用用途以下列為限： 

一、會議。 

二、教育訓練。 

三、體育活動。 

四、藝術表演。 

五、其他不違背法令或善良風俗之活動。 

第 4條  本辦法之場地管理單位為總務處事務組。借用本校場地及設施之收

費標準，如「東南科技大學場地租借用收費標準表」〈附件 1〉。

本校校內各單位(行政、教學)與學生社團，經簽核准舉辦之校內各

項活動，得免收費用，場地之清潔由借用單位自行負責。 

第 5條  校外單位借用場地及設施時，應於使用日前二週，由場地所屬單位

完成公文程序簽辦手續。經核定後，其他應辦手續如下； 

一、備妥公文影本，連同借用費用至出納組完成繳費手續，取得收據。 

如中途放棄使用，除天災或不可抗力之事由外，已繳費用概不退還。 

二、備妥簽核公文及收據影本，送交使用管理單位登記留存。 

三、備妥車輛進出校門資料，送交使用管理單位轉交警衛室憑辦。 

第 6條  校內各單位申請借用場地，應於使日前三日填具「東南科技大學場

地租借用申請表」〈附件 2〉至場地所屬單位登記會簽，並經場地

管理單位核章後始得借用。 



第 7 條 學生團體活動申請借用場地，應於使用日前三日填具「東南科技大

學場地租借用申請表」，經輔導單位與場地所屬單位等登記會簽，

並經場地管理單位核章後始得借用。 

第 8 條 申請借用單位於使用中若因人為損壞場地設備，應負責照價賠償。 

            第 9 條 本校如有重大會議之特殊需要必須收回借用場地時，得通知借用單

位改期；如無法改期者，無息退還已繳納之費用，借用單位不得異

議及請求賠償。 

    第 10條 場地借用注意事項： 

一、場地不得飲食、嚼食口香糖及攜帶可能污損地面之物品入內。 

二、嚴禁室內空間施工，場所內外各種設備，未經管理人員同意，不得

擅自啟用。若遇下雨，雨具不可攜入室內，並應有不污損地面之措

施。活動結束應完成善後復原，維護場地整潔，並通知場地所屬單

位經雙方檢核無誤後，點交與歸還。 

 第 11條 有下列情事者，本校得立即停止其使用： 

一、使用事實與申借內容不符者或轉借其他單位使用者。 

二、有損場地與設備器材者。 

        因前項事由致終止借用，申請借用單位不得要求退回所繳費用。 

第 12條 免責條款 

一、借用單位其活動若違反本國相關法律規定或有侵害他人權利時，應負

所有法律責任。 

二、借用單位自備或參與者之個人財物，應自行妥善保管，本校不負保管

及賠償責任。 

第 13條 場地出租 

            本校場地出租須簽請校長許可，且依規定簽訂租賃契約。並依私立

學校法第 49條相關規定完成報部核准程序。 

第 14條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，依據本校相關規定辦理之。 

    第 15條 本辦法經總務會議審議及行政會議討論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，

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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